EBAE R T

N

e
KN

1

LR

F % 885

ES TR

ﬁ»;ﬁ— A R

X 44T

A

7%

Ve

R (3 RE)

L% B

A

o/

Ve

(=B EN

5

o/

S

&8 &

1/

N

o/

T 2
= A

R

r

(e
JH/
2
N
sk
18
~Y
IR

{=

nE

Bl
1/

¥

e

S
)

Eaid

Bl



J

v}ﬁ A u\%":r“g' -%lef‘}g;fﬁ\’)g 17 N 3
T NI A %é?
|A ZFE L
-}’g A 3_,‘_[_,';’,‘3 #%Qf;};k \—)ﬁ N2
24223 OO0FOOOKOE000%00
i A
FAm A E g
B 4 PREEFEREFRGFG AN

T AL FLiE

FIFE AR EH{ARATE > AP T

Bl >

—_—

FarA Zgpdrp d EARI4ETY 250 F =104 > Bl 442

B
&

AP EERFEAAMNELARE -
LI
DETCI RER i Sty

SHEEAL G AL 1,205, 7757~ 2 & 3 % 3% -
B A R EE R AR EFT Y HEaRBHL T
Mo WA FI o YU vk FRABBEFREFREP
Farg> ka2 a2 o Bgrt T A > FarR &R L,

P P
205,775~ » F 2w i HHIEZHE o THRIMAZ JTr ]
E;ﬁ;p@%—\flﬁv}ﬁ F#I‘IFZ}AF'PIL:PX
FHEFADRFEFASTF ARG HELRE o BRG]
A& FRAFH FFHF
ERF P2 o2 FRBR{ARAEZF T ’,ﬁmﬁ
E N NP NP TR A RBERAT TR T



i

‘{‘i;f&% 2R EE?’%
8 T
T TL i ] 5 4 ‘%\"“161"55%1I§”& e A
‘gﬁaiﬁ%%%f“ﬂﬁuMﬁTW7B'?ih Fip A%
o ra . A FEECARAR4ER DY
a s 451%‘4%%,};@%@?;90 T ho B A Ak Ak
Far2 %> EREFARNMAR o0 RREP - F
CEp 112 R 3ER L STEME *‘ﬁ”'“*‘”? Hrd
PRAMARAF S MARHFE - ARPBHETH/LIP w3
P G Pk By ] AL F S
PRFRLE (L) c &L R R
PR %’?:ﬁi-éﬁ% TR R R AR AL, 2000 ~
B AR »ﬂﬁo%ﬁ%ﬂ#Wﬁ%‘
FRIMALW S B LRG0 72 g
2 R FA6IF L AT RS B L 2 B ® Y
oo Flpv o B A P2 0 202 g 40 B e T
s R 'Uiri@  FRF AT T EERT A LS

mos K ARG % LIS 1 5456 % 19T % 16i%
ALIIE ’%\:i—kf’[ < o
o 2 3 @ 114 & 7 L 25 P
NEF-RE P BRI
M AABR A ITR o
ﬂ\i i% %—t T:Lr/é» °
v I EY 2 114 = I 3 29 p
L F  ERM
S
PAEY: THE R # i
5
1[EZ25swEpp Tl (%5142 R 7§93 F5150)
%[
2 [ a4 “rgk i 4 #1205, TT5

P
i
m



(\ER)

P o e el IR

J|rmpiE chg s al@ MG L fEL WAL 1,704,587~
&4 AEFEAFRDF L2244, 8707 »
”w’?ﬁiﬁwuw\”ﬁ 2762, 855
BEFREE ERERT ILFTL T
’»\i@‘%fr’éraiﬁ U P b
5,8427 ~ ¥ R H ERGFT LS
2 794,408~ ~ é/“?a?ffi'r% E LT
T2 #851,38 % ~ @]ijxﬁ b 2l
FmirF LA 7356,095% 2 LP R
# i 1?? P2 786,361 % o 4 &
%E 0 631,704,587+ -
(GENCEAFER SFEE R R 4
4| c TaE 0 o (28,0007 (i Fudea iF)
Slfasc &y g ddy B4 Eeg gy 17,0767 O R R UL I 3
(e},ga;&u [N Y
BEPY 00,3095 Bas B ) 1148 B chb 4 5
[ LR FHAELS BV 2% 57 29,3097 @ & > #{F * 515,515~ 287 %
FAEFW00EQ M2 o B BI8K - dmiL/gﬁ ¢ s W 7 (18, 6182 HFEfFFIR -
KPR B ARFLRREDA G A B akEASE
FRF 3097 A iE LR FER B2 FRFPN 0 BES P
7] -
6|4 M AT 7,471 =~ D4 0 1,210~
QwH § % £ 6,261~
[:r: 2% 4 0¥ chif i
kP 6201~ g%
ER Y R Ll
a2z 2H s mgRR
m‘?’]
TIAE # gl

R %3
[ S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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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8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吳鎧妡  
代  理  人  江昱勳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丁月珍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許文山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00                          樓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鎧妡自中華民國114年7月2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對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債權人負有新臺幣（下同）1,205,775元之無擔保債務。聲請人因消費借貸、信用卡或現金卡契約，對金融機構負債務。前項債務，曾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聲請人無資產，債務總金額則有1,205,775元，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爰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債務人清冊等資料，聲請更生。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前項裁定不得抗告，並應公告之。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5條、第16條第1項亦設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2月17日已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調解，惟調解不成立。上情業經本院調閱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51號卷宗核閱無訛。次查，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金融機構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佐參。經審核結果，聲請人確實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詳附表）。又查，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無從事營業活動，所負無擔保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聲請人亦無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所定得予駁回更生聲請之情形，而且亦無同條例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予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因此，聲請人聲請更生，乃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並依首揭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案號：114年度司消債調字51號）
否□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1,205,775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①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44,870元、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62,855元、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72,771元、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35,842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4,408元、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51,385元、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356,095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6,361元。以上金額，合計1,704,587元。



		總金額合計：1,704,587元

		




		


		


		②未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無
　

		


		




		 4

		債務人平均每月收入

		28,000元（在檳榔攤工作）

		


		




		 5

		債務人每月費用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7,076元



		


		在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的最低生活費用為15,515元的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範圍內。



		


		


		扶養費用：9,309元
【聲請人主張必須扶養長子，每個月之扶養費用為9,309元。而查，聲請人長子於00年0月出生，雖然已滿18歲，惟現就讀高中，應認為尚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長子之扶養義務人有二人，聲請人主張伊分擔扶養費用9,309元，是在於法定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之範圍內，應准予核列】。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7,471元

		


		①存款：1,210元
②保單價值準備金：6,261元
【註：友邦人壽保單的價值準備金目前6,261元，惟實際解約金額應以保險公司扣除借款及手續費用以後的金額為準】。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否□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8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吳鎧妡  

代  理  人  江昱勳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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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丁月珍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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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00                          樓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鎧妡自中華民國114年7月2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

序。

命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對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等債權人負有新臺幣（下同）1,205,775元之無擔保債務。

    聲請人因消費借貸、信用卡或現金卡契約，對金融機構負債

    務。前項債務，曾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

    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聲請人無資產，債務總金額則有1,

    205,775元，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爰提出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債務人清冊等資料，聲請更生。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

    條定有明文。又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

    、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前項裁定不得抗告，並應

    公告之。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

    ，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

    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45條、第16條第1項亦設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2月17日已向本院聲請債務

    清理調解，惟調解不成立。上情業經本院調閱114年度司消

    債調字第51號卷宗核閱無訛。次查，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清償

    債務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

    人清冊、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金融機構存摺交易明細等

    資料佐參。經審核結果，聲請人確實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或

    有不能清償之虞（詳附表）。又查，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

    無從事營業活動，所負無擔保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

    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聲請人亦無債務清

    理條例第6條第3項所定得予駁回更生聲請之情形，而且亦無

    同條例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予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

    在。因此，聲請人聲請更生，乃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

    准許，爰裁定如主文，並依首揭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

    更生程序。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

    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案號：114年度司消債調字51號） 否□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1,205,775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①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44,870元、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62,855元、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72,771元、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35,842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4,408元、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51,385元、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356,095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6,361元。以上金額，合計1,704,587元。  總金額合計：1,704,587元    ②未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無 　    4 債務人平均每月收入 28,000元（在檳榔攤工作）    5 債務人每月費用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7,076元   在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的最低生活費用為15,515元的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範圍內。   扶養費用：9,309元 【聲請人主張必須扶養長子，每個月之扶養費用為9,309元。而查，聲請人長子於00年0月出生，雖然已滿18歲，惟現就讀高中，應認為尚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長子之扶養義務人有二人，聲請人主張伊分擔扶養費用9,309元，是在於法定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之範圍內，應准予核列】。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7,471元  ①存款：1,210元 ②保單價值準備金：6,261元 【註：友邦人壽保單的價值準備金目前6,261元，惟實際解約金額應以保險公司扣除借款及手續費用以後的金額為準】。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否□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8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吳鎧妡  
代  理  人  江昱勳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丁月珍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許文山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00                          樓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鎧妡自中華民國114年7月2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對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債權人負有新臺幣（下同）1,205,775元之無擔保債務。聲請人因消費借貸、信用卡或現金卡契約，對金融機構負債務。前項債務，曾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聲請人無資產，債務總金額則有1,205,775元，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爰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債務人清冊等資料，聲請更生。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前項裁定不得抗告，並應公告之。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5條、第16條第1項亦設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2月17日已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調解，惟調解不成立。上情業經本院調閱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51號卷宗核閱無訛。次查，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金融機構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佐參。經審核結果，聲請人確實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詳附表）。又查，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無從事營業活動，所負無擔保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聲請人亦無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所定得予駁回更生聲請之情形，而且亦無同條例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予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因此，聲請人聲請更生，乃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並依首揭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案號：114年度司消債調字51號）
否□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1,205,775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①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44,870元、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62,855元、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72,771元、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35,842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4,408元、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51,385元、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356,095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6,361元。以上金額，合計1,704,587元。



		總金額合計：1,704,587元

		




		


		


		②未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無
　

		


		




		 4

		債務人平均每月收入

		28,000元（在檳榔攤工作）

		


		




		 5

		債務人每月費用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7,076元



		


		在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的最低生活費用為15,515元的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範圍內。



		


		


		扶養費用：9,309元
【聲請人主張必須扶養長子，每個月之扶養費用為9,309元。而查，聲請人長子於00年0月出生，雖然已滿18歲，惟現就讀高中，應認為尚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長子之扶養義務人有二人，聲請人主張伊分擔扶養費用9,309元，是在於法定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之範圍內，應准予核列】。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7,471元

		


		①存款：1,210元
②保單價值準備金：6,261元
【註：友邦人壽保單的價值準備金目前6,261元，惟實際解約金額應以保險公司扣除借款及手續費用以後的金額為準】。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否□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8號

聲請人即

債  務  人  吳鎧妡  

代  理  人  江昱勳律師(法扶律師)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丁月珍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許文山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00                          樓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程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吳鎧妡自中華民國114年7月2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對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債權人負有新臺幣（下同）1,205,775元之無擔保債務。聲請人因消費借貸、信用卡或現金卡契約，對金融機構負債務。前項債務，曾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而不成立。聲請人無資產，債務總金額則有1,205,775元，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爰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債務人清冊等資料，聲請更生。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又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前項裁定不得抗告，並應公告之。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5條、第16條第1項亦設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2月17日已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調解，惟調解不成立。上情業經本院調閱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51號卷宗核閱無訛。次查，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清冊、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金融機構存摺交易明細等資料佐參。經審核結果，聲請人確實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詳附表）。又查，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無從事營業活動，所負無擔保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聲請人亦無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3項所定得予駁回更生聲請之情形，而且亦無同條例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予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因此，聲請人聲請更生，乃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並依首揭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四、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案號：114年度司消債調字51號） 否□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1,205,775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①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44,870元、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62,855元、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72,771元、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35,842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4,408元、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51,385元、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356,095元、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6,361元。以上金額，合計1,704,587元。  總金額合計：1,704,587元    ②未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無 　    4 債務人平均每月收入 28,000元（在檳榔攤工作）    5 債務人每月費用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7,076元   在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的最低生活費用為15,515元的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範圍內。   扶養費用：9,309元 【聲請人主張必須扶養長子，每個月之扶養費用為9,309元。而查，聲請人長子於00年0月出生，雖然已滿18歲，惟現就讀高中，應認為尚有受扶養之必要。聲請人長子之扶養義務人有二人，聲請人主張伊分擔扶養費用9,309元，是在於法定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之範圍內，應准予核列】。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7,471元  ①存款：1,210元 ②保單價值準備金：6,261元 【註：友邦人壽保單的價值準備金目前6,261元，惟實際解約金額應以保險公司扣除借款及手續費用以後的金額為準】。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否□   





